

高等院校毕业生
认定专业技术职称申请表





姓    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单    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认定职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填表时间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








山西省林业和草原局职改办制



填 表 说 明

1.本表供国家教委承认的大、中专院校毕业生（含研究生）见习期满申报认定专业技术职称使用。
2.本表应用钢笔填写或计算机打印，内容要具体、真实，字迹要端正、清楚。
3.申报认定时须提交本表一式四份。经评审委员会审核认定后，由申报人人事档案保管单位存入个人档案。
4.本表共6页，用A4纸双面打印填写，左竖装订（距左边缘不超过10mm）。如填写内容较多，可另加附页。





















基  本  情  况

	姓    名
	
	性   别
	
	民 族
	
	相

片

	出生年月
	
	身份证号码
	
	

	政治面貌
	
	户籍所在地
	
	

	学
历
情
况
	起止年月
	毕业院校
	专  业
	学  历
（学 位）

	
	
	
	
	

	参加工作时间
	
	现从事专业技术工作
	

	参加何种学术团体，任何种职务
	

	主要学习经历
	

	见习期工作经历
	

	奖惩情况
	


见 习 期 工 作 小 结
	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本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推 荐 意 见
	工作（聘用）单位鉴定意见

	









 公  章
     单位（部门）负责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 日




	省主管部门或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机构审核意见

	






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公  章
     部门负责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 日






注：工作单位与档案管理单位不一致的，需经档案管理单位加注意见。
认 定 意 见
	评
审
委
员
会
意
见
	




    主任委员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 日

	认 定 结 果 审 核 意 见

	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公   章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



专业技术职称认定材料真实性
承诺书
 
  本人申请认定          职称，承诺所提供学历学位证书、相关材料等均真实可靠。如有任何不实，愿按照专业技术任职资格评审的有关规定接受处理。
学历证书编号：
学位证书编号：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申报人：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   年  月  日  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
经审核，兹承诺我单位工作人员     同志，所报职称认定材料属实。如有弄虚作假，愿承担相应责任。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     单 位（盖印）：
               负责人（签名）：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                   年  月  日
